
记者了解到，过去提到“职业闭店人”，

通常是在民事领域进行探讨。“职业闭店

人”一般是指专门帮助经营不善的商家策

划关店跑路方法，并接手应对后续客户维

权问题的人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职

业闭店人”所涉及的法律责任，通常是在民

事责任范围内进行的。

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上海这起案

件之所以进入刑事诉讼，是基于对被告

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王

阳在明知涉案健身机构已经资不抵债，

本人亦没有经营机构、履行合同义务的

客观经济能力，仍大肆收取会员费用，收

割消费者，所得资金除维持健身机构运

营的必要支出外，均用于个人挥霍。”检

察官介绍，为了规避闭店产生的法律责

任，王阳还雇佣外地农村户籍人员挂名

担任法定代表人。

“可见，王阳客观上在签订、履行合同

过程中实施了隐瞒健身机构资不抵债、变

更了实际控制人的事实，骗取了消费者大

量财物，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

此，本案首次以合同诈骗罪予以入罪处理，

而非民事赔偿责任。”检察官介绍。

经虹口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

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阳有期徒刑

5年，并处罚金10万元。该案目前已判决

生效。

首次！从民事追究突破到刑事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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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像王阳这样的所谓‘职业闭店人’与商家

串通，帮助商家逃避债务、恶意跑路，直接

导致员工薪资被拖欠、消费者预付费用无

法退还，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冲击了社会

信用体系，给人民群众造成了经济损失。”

值得期待的是，从前端治理的维度，上

海目前正在探索“职业闭店人”等经营乱象

的风险防范和行业治理方案。以虹口区为

例，虹口区检察院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

针对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无序对

消费者合法权益造成重大危害的现象，督

促监管部门将经营者纳入协同监管服务平

台，公示经营信息，采取公证提存等方式加

强预收资金管理。

2025年12月，虹口区检察院还会同

区体育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签署《关于

加强虹口区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

活动风险防控工作的协作意见》，共同完善

预付式消费风险防控机制，建立监管信息

联络互通、消费风险联防化解的协同共治

体系。

“司法已经是最后的一道防线，更好的

治理应当在前端就做好预警机制。”虹口区

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进一步建议，“预付卡企

业所在的楼宇管理方、物业方在发现相关

企业存在拖欠房租、物业费等情况时，也应

第一时间向监管部门汇报，做好前端预警

‘吹哨’，跨前一步将风险遏制在萌芽阶

段。此外，市场、税务、人社等相关部门也

可以通过构建大数据模型，对异常变更登

记的企业加强管理。”

《现代快报》 张钰 严君臣

四年前，程某为自己投保终身重疾

险，后来被查出患有甲状腺乳头状癌，向

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却认为程某

投保前体检已经显示身体异常，是故意隐

瞒既往病史，并拒赔。近日，江苏南通崇

川法院审理认为，该拒赔理由不成立，判

决保险公司支付4.5万余元赔偿金。

2021年，程某为自己投保了重大疾

病保险，附加恶性肿瘤医疗保险和住院医

疗保险，保险期间为终身。在投保单健康

告知环节，面对“目前及过往均未发生下

列疾病或情况：甲状腺疾病……”等询

问，程某均勾选了“是”。

2025年，程某常规体检时发现甲状

腺结节钙化、多发结节等情况，术后病理

诊断为右侧甲状腺乳头状癌。在支付医疗

费用后，程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收到

了拒赔通知，遂将保险公司诉至崇川法

院。

保险公司认为，程某投保一年前的体

检报告中已显示“右叶甲状腺弥漫性改变

伴结节（部分伴钙化灶）、左叶甲状腺结

节”等异常，程某是故意隐瞒既往病史，

公司应当免责，所以拒绝赔付。

法院审理认为，程某投保前的体检

报告仅显示甲状腺存在弥漫性改变、结

节等异常，但甲状腺结节多数为良性，

弥漫性改变也仅说明甲状腺形态、密度

异常，均不能直接等同于“患有甲状腺

疾病”。该报告仅是医学检查的异常提

示，并非专业医疗机构作出的疾病确诊

结论。程某作为普通消费者，不具备专

业医学知识，无法仅凭体检报告就自行

判断自己“患有甲状腺疾病”。而保险公

司未能举证证明程某在投保前曾就甲状

腺问题接受过明确诊断或治疗，不能认

定程某明知自己患病而故意隐瞒。综

上，保险公司以“隐瞒既往病史”为由

拒赔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判决保险公

司向程某支付保险金45000余元。

法官说，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界定了

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边界，即以保

险人明确、具体的询问为前提，且应考虑

投保人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医学认知局限

性。“体检异常提示”不等同于“已知患

病事实”，应立足于投保时的客观情况，

以普通人的认知水平来判断其是否知晓自

身患病。这有效防止了保险公司利用格式

条款和信息优势不当免除自身责任，避免

将告知义务无限扩大为投保人的“自我诊

断义务”，维护了保险消费者在最大诚信

原则下的合法权益，增强了公众通过商业

保险抵御健康风险的信心。

同时，该案也提示保险公司，健康询

问应清晰、明确。对于依赖体检报告的核

保，应在投保时主动获取、审慎评估，或

明确消费者对特定体检异常进行申报，这

将促推保险从业者从粗放式核保向精细化

专业化服务转型，有利于行业健康稳定发

展。

庭审现场庭审现场 刘嘉雯刘嘉雯 摄摄

投保前体检异常，4年后患癌遭拒赔
法院：保险公司拒赔理由不成立

上海首例“职业闭店人”入刑案落槌
《上海法治报》季张颖 刘嘉雯

随着法槌重重落下，近日，上海首例进入刑事诉讼的“职业闭店人”案件在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落槌。

以“0元购”接盘多家濒临倒闭的健身机构，大肆办卡敛财……在这之前，站在被告人席上的王阳（化名）还曾心存

侥幸，以为通过雇佣他人脱罪后，便可堂而皇之卷款跑路。最终，经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虹口法院以合同诈

骗罪追究“职业闭店人”刑事责任。

2024年8月，公安机关在线索摸排中

发现，某健身机构经营人王阳在短时间内

数次受让上海各区多家健身机构，而这些

机构均拖欠大量房租、物业费和员工工资，

不能兑付会员健身服务，甚至在2到3个

月之内就陆续关停，这些反常现象引起了

警方的注意。

随着侦查，一起以敛财为目的的骗局

浮出水面……

原来，2023年10月起，声称“资金雄

厚，正在寻找待转让的健身机构”的王阳

在朋友介绍下，通过协商先后与两家健身

机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前老板将

员工工资、房租、水电费、物业费结清后，

以0元价格收购健身机构全部股份，并承

诺“会承担会员未销课时，并让健身房‘起

死回生’”。

然而，机构到手后，王阳却始终拖延办

理工商法人变更手续，或是将公司法人变

更为从未到过上海的外地人，一边拖欠物

业房租及水电费用，一边向销售人员许诺

高额提成，让其向新老会员推销售卖“三年

卡3500元”“5年卡5500元”等远低于市

场价的长期会员卡及私教课程，大肆收取

会员费。

仅仅在2到3个月后，这两家健身房

就陆续关停。然而，这边拖欠的欠款尚未

结清，那边王阳又如法炮制寻找新的“受害

者”。后经查明，2023年10月至2024年9

月，王阳在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数次受

让多家健身机构，通过大肆推销健身服务

产品，与会员签订《会籍合同》的方式，骗取

众多会员支付的会员费共计75万余元。

“我在健身行业干了10年，我觉得我

有能力有经验把它经营好。”庭审现场，对

于自己接盘濒临倒闭健身房的初衷，王阳

这样辩解。但当检察官讯问“若是诚意经

营，为何总在前机构拖欠物业费，未结清会

员课时费和员工工资的情况下，不断接手

新的濒临关闭机构”时，王阳却无言以对。

“0元购”接盘沪上多家健身房，大肆售卡后卷款跑路

探索穿透式监管前端预警“吹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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